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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县医疗保障
便民服务公示二维码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陕西医保微信公众号

　
延安市医疗保障局官网

　 　 　 　 　
延安医保微信公众号

黄龙县医疗保障局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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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计入办法及支付使用

(延政办发 〔2022〕 16 号)

一、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计入办法

人员类别 计入办法 计入标准

在职人员
个人缴纳的
基本医疗保

险费

本人参保缴费基数的 2%
(不含单建统筹的灵活

就业人员)

退休
人员

行政事业单位

企业单位
(含灵活就业人员)

统筹基金
定额划入

当年行政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金平均水平的 2. 8%

当年企业基本养老金
平均水平的 2. 8%

二、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使用

个人账户主要支付参保人员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政
策范围内自付费用。 可用于支付下列费用:

(一) 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 父母、 子女在定点医疗
机构门诊、 住院就诊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

(二) 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 父母、 子女在定点零售药
店购买药品、 医疗器械、 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三) 参保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个人缴费或配偶、 父母、
子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的个人缴费。

(四) 个人账户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 体育健身、 养
生保健消费等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支出。

(五) 参保人员关系转移时, 原则上个人账户应转入新
参保地接续使用, 因转入地无法接收个人账户余额, 可申
请一次性领拨。 个人账户余额可依法继承, 一次性领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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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基本医保普通门诊统筹政策

一、 保障对象

参加延安市职工基本医保并按规定缴纳医保费用的参

保人员 (含灵活就业参加职工医保人员)。

二、 保障范围

符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规定的政策范围内费

用, 纳入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范围, 按比例报销。

三、 待遇标准

(延市医保发 〔2023〕 11 号)

　 　 　 分类

医药机构　 　 　

人员类别、 报销比例、 支付限额

在职人员
年度内

支付限额
退休人员

年度内
支付限额

定点零售药店 70% 1500 元 80% 2500 元

说明:
1. 普通门诊统筹年度支付限额一个年度内有效, 不滚存, 不累

加到下年度, 支付金额计入年度内职工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支

付限额。 普通门诊统筹不可以家庭成员共济。
2. 参保职工凭定点医疗机构的处方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医保目

录内药品发生的费用由统筹基金按规定支付。
3. 一个参保年度内, 普通门诊统筹与门诊慢特病待遇均可享受。 门

诊慢特病报销达到年度限额后, 可按普通门诊统筹规定报销。
4. 定点零售药店与定点医疗机构职工普通门诊统筹年度支付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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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合并计算, 年度内支付限额在职人员 1500 元、 退休人员

2500 元。

四、 服务管理

1. 定点管理: 市内所有定点零售药店, 以及开通异地

门诊统筹直接结算的异地定点零售药店 (含省内及跨省异

地定点零售药店)。
2. 购 药 报

销: 普通门诊统

筹定点零售药店

执 行 实 名 制 购

药。 特殊情况为

父母、 配偶、 子

女代购药品的,
应出示代理人及

本 人 有 效 身 份

证件。
3. 结算支付: 在市内或市外定点零售药店购药时, 能

够在医保系统直接结算的, 个人只需要使用个人账户或现

金支付个人自付部分费用即可; 未能在医保系统直接结算

的, 由个人先行全额垫付, 之后凭社保卡、 门诊发票发票、
费用清单等资料于下一年度第一季度前到黄龙县政务大厅

医保窗口办理结算报销。
 

服务电话: 0911-5626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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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基本医保普通门诊统筹政策

一、 保障对象

参加延安市职工基本医保并按规定缴纳医保费用的参

保人员 (含灵活就业参加职工医保人员)。

二、 保障范围

符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 诊疗项目、 医疗服务设

施范围目录规定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 纳入职工医保统

筹基金支付范围, 按比例报销。

三、 待遇标准

(延市医保发 〔2023〕 2 号)

　 　 　 分类

医药机构　 　 　

人员类别、 报销比例、 支付限额

在职人员
年度内

支付限额
退休人员

年度内
支付限额

一级及以下 70%

二级 60%

三级 50%

1500 元

80%

70%

60%

2500 元

说明:
1. 普通门诊统筹年度支付限额一个年度内有效, 不滚存, 不累

加到下年度, 支付金额计入年度内职工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支

付限额。
2. 一个参保年度内, 普通门诊统筹与门诊慢特病待遇均可享受。 门

诊慢特病报销达到年度限额后, 可按普通门诊统筹规定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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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服务管理

1. 定点管理: 市内所有定点医院 (乡镇中心卫生院及

一级以上医院), 以及开通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的异地定

点医院 (含省内及跨省异地定点医院)。
2. 结算支付: 在市内或市外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就医时,

能够在医保系统

直接结算的, 个

人只需要使用个

人账户或现金支

付个人自付部分

费用即可; 未能

在医保系统直接

结算的, 由个人

先行全额垫付,
之后凭社保卡、 医疗费用发票、 病历等材料于下一年度 2
月底前到黄龙县政务大厅医保窗口办理结算报销。

服务电话: 0911-5626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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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县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住院起付标准、 报销比例

医院级别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一级医院

年度内个人起付标准 (元)

第一次住院 第二次住院 第三次住院

700 500 300

500 300 200

400 200 100

最高支付限额

　 　 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 职工
基本医保支付限
额每年自动调整
为上年度全市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
的 6 倍。 2018 年
为 40. 75 万元。

序号 参保缴费年限

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 (%)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一级医院

市内 市外 市内 市外 市内 市外

1 1-5 年

2 6-10 年
88 83 90 85 92 87

3 11-15 年

4 16-20 年
89 84 91 86 93 88

5 21-25 年

6 26-30 年
90 85 92 87 94 89

7 31-35 年 91 86 93 88 95 90

8
36 年以上及退休人
员、 五类人员和 1-
6 级因工伤残人员

92 87 94 89 96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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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保险】 一个年度内医疗费用自付累计分段 报销比例

0 元-10000 元 (含) 不予报销

10000 元-20000 元 (含) 50%

20000 元-30000 元 (含) 60%

30000 元-40000 元 (含) 70%

40000 元-50000 元 (含) 80%

50000 元以上 90%

说明:
1. 参考文件: 延政办发 〔2007〕 8 号、 延医保发 〔2023〕 2 号。
2. 统筹区域外住院: 取消个人先行自付范围内费用 5%的规定,

在原报销比例的基础上降低 5%, 非急诊且未转诊的, 在原

报销比例的基础上降低 10%。
3. 市外住院备案电话: 0911-5626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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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保险医疗费用报销及生育津贴领取

　 　 ( 延 市 医 保 处 发

〔 2020 〕 5 号、 延 医 保 发

〔2020〕 52 号、 延医保发

〔2022〕 52 号、 延医保发

〔2023〕 30 号)

一、 生育登记备案

人员
范围

登记
备案

所需资料 说明

参保
职工
或参
保职
工未
就业
配偶

正产
分娩

怀孕后持:
①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②生育证明及复印件 (可容缺)
③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可容
缺)
④异地分娩填写 《异地分娩
(手术) 申请登记表》

流引产
手术

①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②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可容
缺)
③异地施行流 (引) 产手术填
写 《异地分娩 (手术) 申请登
记表》

① 生育登记备案地
址: 黄 龙 县 政 务 大
厅 医 保 经 办 窗 口,
服务电话: 5626336
② 生育登记备案后
所进行的和生育相
关的各项检查和治
疗费用方可视为可
报销费用
③取消 “符合计划
生育政策 生 育” 报
销限 制 条 件 (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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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育医疗费用报销

人员
范围

生育医疗
费用报销

报销办法及所需资料 说明

参保
职工
或参
保职
工未
就业
配偶

市内住院
直接在医院按生育医疗费报销
比例报销

市外住院

1. 职工先行垫付生育医疗费,
保留发票, 待生育后在黄龙县
政务大厅医保经办窗口审核
报销。
2. 所需资料: ①诊断证明②
门诊发票原件③住院发票原件
④住院费用清单⑤住院病历复
印件⑥本人 (代办人) 身份
证和社保卡复印件

门诊医
疗费

所需资料: ①诊断证明②门诊
发票原件③各种检查单④本人
(代办人) 身份证和社保卡复
印件

①门诊发票包括:
在定点医院发生的
产 前、 产 后 检 查
费、 诊治妊娠合并
症、 并发症的医疗
费费用及计划生育
医疗费用
② 住院 分 娩 已 在
定点 医 院 报 销 的
不再 提 供 住 院 发
票和费用清单
③ 住 院、 产 前 检
查报销比例:
一级医院 97%
二级医院 95%
三级医院 92%

三、 生育津贴发放

人员 生育津贴待遇 工资福利 说明

1. 国 家 机 关 和
全额拨款事业单
位职工

不享受
女职工产假期间
工资福利原渠道
发放

2. 其 他 单 位 女
职工连续参保缴
费不满 1 年

不享受
女职工产假期间
工资福利由用人
单位发放

3. 其 他 单 位 女
职工连续参保缴
费满 1 年

医保经办中心按
照职工所在单位
上年度职工月平
均工资计发

产假期间, 用人
单位停发工资

①生育津贴支
付期限按照国
务院 《女职工
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 关于产
假的规定执行
②男职工不可以
申请生育津贴
③灵活就业人
员按规定享受
生育医疗费用
报销 (不含生
育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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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关于产假的规定核定生育津贴: 所

在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12÷365×产假天数 (产假天数: 顺产

98 天, 难产、 剖宫产 113 天, 多一胎另加 15 天。 孕未满 4 个月流产

15 天, 孕满 4 个月流产 42 天)

另, 关于参保城乡居民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生育相

关住院医疗费用: (延医保发 〔2023〕 30 号)
含住院分娩、 引产流产、 计划生育手术、 生育并发症、

生育合并症等, 按照普通住院标准报销, 符合单病种付费

要求的, 可按照单病种付费报销。
待遇享受期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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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县门诊特殊药品用药政策

一、 报销政策

咨询办理电话: 职工 0911-5626336　 居民 0911-5623200

参保
人员

特药申报及待遇享受

情况
分类

门诊慢特病
(门诊大病、 门诊

慢性病)
仍需使
用特药

起付线
封顶线

报销
比例

职工

一 享受 可单独申报 无 80%

二 当年度个人账户
支付完后可申报 无 80%

居民
一 享受 可单独申报 无 50%
二 可申报 无 50%

二、 用药管理

根据 《特药药品目录》 准入条件, 严格按照病程规范、
药品规格、 剂量、 价格、 限用条件等审核鉴定和用药。
2024 年纳入特殊药品管理范围的药品有 252 种。
三、 特药定点

(一) 定点医疗机构:
市外及市内三级以上医药机构和县 (市、 区) 人民医

院。 全省有 306 个定点医院, 延安市有 17 个定点医院 (延大
附院、 市人民医院、 市第三医院、 市中医院、 各县区医院)。

(二) 定点零售药店:
1. 陕西省: 有 310 个特药定点零售药店
2. 延安市: 有 34 个特药定点零售药店
3. 黄龙县: 黄龙县绿源医药有限公司

四、 异地结算

特药门诊费用省内就医直接结算政策, 请咨询医院责
任医师或黄龙县政务大厅医保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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